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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險
權
益
報
您
知

資
料
來
源
／
金
管
會
、
勞
保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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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
購
買
未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之

境
外
保
險
商
品
　

 

金
管
會
偶
有
接
獲
民
眾
檢
舉
國
內
人

士
假
借
資
產
管
理
公
司
或
財
務
顧
問
等
公

司
名
義
，
推
介
招
攬
未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
之
境
外
連
結
基
金
投
資
型
保
單
，
宣
稱
可

長
期
投
資
，
獲
利
良
好
。
惟
簽
發
境
外
保

單
之
公
司
是
未
經
金
管
會
許
可
設
立
得
於

我
國
境
內
經
營
保
險
業
務
之
外
國
保
險
公

司
，
其
發
行
之
保
險
商
品(

即
俗
稱
地
下

保
單)

亦
未
經
金
管
會
審
查
通
過
，
金
管

會
呼
籲
消
費
者
勿
購
買
此
類
未
經
主
管
機

關
核
准
之
境
外
保
險
商
品
，
以
維
護
自
身

權
益
。

 

消
費
者
如
果
購
買
國
外
地
下
保
單
，
可

能
會
產
生
下
列
風
險
：

　

一
、 

因
簽
發
境
外
保
險
商
品
之
保
險
公

司
設
立
於
國
外
，
不
受
我
國
保
險
法
令
規

範
，
金
管
會
無
法
協
助
及
維
護
消
費
者
的

權
益
，
致
消
費
者
必
須
自
行
承
擔
風
險
。

　

二
、 

日
後
若
發
生
理
賠
問
題
、
保
全
服

務
等
事
項
，
因
簽
發
地
下
保
單
之
公
司
在

台
灣
沒
有
據
點
，
保
戶
需
自
行
接
洽
遠
在

國
外
之
保
險
公
司
辦
理
，
未
來
能
否
獲
得

完
整
的
服
務
及
保
障
，
需
由
投
保
人
自
行

處
理
，
主
管
機
關
難
以
提
供
協
助
，
且
地

下
保
單
之
保
戶
權
益
，
不
在
保
險
安
定
基

金
保
障
範
圍
。

　

三
、 

保
單
以
英
文
書
寫
，
消
費
者
不
易

理
解
保
單
相
關
的
權
利
、
義
務
，
可
能
會

造
成
對
契
約
內
容
認
知
的
差
距
，
進
而
產

生
爭
議
。

　

四
、 

由
於
地
下
保
單
不
為
我
國
法
律
所

承
認
，
因
此
投
保
地
下
保
單
所
支
付
的
保

費
，
無
法
做
為
所
得
稅
之
列
舉
扣
除
額
，

而
地
下
保
單
的
死
亡
保
險
金
即
使
已
指
定

受
益
人
，
也
不
適
用
保
險
法
有
關
死
亡
給

付
不
得
作
為
被
保
險
人
遺
產
之
規
定
。

 

另
為
維
護
金
融
市
場
秩
序
、
保
障
消

費
者
權
益
，
依
保
險
法
第
一
六
七
條
之
一

規
定
，
為
非
保
險
法
之
保
險
業
或
外
國
保

險
業
代
理
、
經
紀
或
招
攬
保
險
業
務
者
，

處
三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，
得
併
科
新
台
幣

三
百
萬
元
以
上
二
千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。
金

管
會
呼
籲
大
眾
切
勿
以
身
試
法
。
同
時
，

消
費
者
若
有
招
攬
地
下
保
單
之
具
體
事

證
，
可
檢
證
向
司
法
單
位
告
發
，
或
送
金

管
會
保
險
局
協
助
處
理
檢
舉
事
宜
。

投
保
雇
主
意
外
責
任
保
險 

兼
顧
雇
主
責
任
風
險
及
保
障
員
工

權
益

 

員
工
是
企
業
最
重
要
的
資
產
，
金
管
會

提
醒
企
業
主
，
除
應
提
供
衛
生
安
全
的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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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環
境
，
以
避
免
發
生
意
外
事
故
外
，
同
時

可
適
時
投
保
雇
主
意
外
責
任
保
險
，
以
抵
充

雇
主
對
員
工
的
民
事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。

  
雇
主
意
外
責
任
保
險
的
被
保
險
人
為
雇

主
，
並
由
雇
主
負
擔
保
險
費
，
主
要
是
承
保

受
僱
人
在
保
險
期
間
內
因
執
行
職
務
發
生

意
外
事
故
遭
受
體
傷
或
死
亡
，
依
法
應
由
被

保
險
人(

雇
主)
負
責
賠
償
而
受
賠
償
請
求

時
，
保
險
公
司
將
於
責
任
限
額
內
對
被
保
險

人(

雇
主)

予
以
理
賠
。

 

金
管
會
提
醒
企
業
主
投
保
時
應
注
意
下

列
事
項
：

  

（
一
）
雇
主
意
外
責
任
保
險
是
建
立
在
雇

主
對
受
僱
人
有
依
法
應
負
賠
償
責
任
之
基

礎
上
，
因
此
對
於
受
僱
人
因
疾
病
所
致
之
死

亡
，
或
受
僱
人
非
在
執
行
職
務
期
間
內
發
生

意
外
事
故
所
致
之
損
失
，
雇
主
對
受
僱
人
並

無
賠
償
之
責
，
非
本
保
險
之
保
障
範
圍
。

  

（
二
）
雇
主
意
外
責
任
保
險
之
保
險
金
給

付
對
象
為
雇
主
，
但
如
雇
主
對
於
受
僱
人
依

法
應
負
損
失
賠
償
責
任
確
定
時
，
受
僱
人
可

在
保
險
金
額
範
圍
內
，
依
其
應
得
之
比
例
，

直
接
向
保
險
公
司
請
求
給
付
賠
償
金
額
。

   (

三) 

就
每
一
事
故
依
法
應
由
雇
主
所
負
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，
於
發
生
保
險
事
故
時
，
保

險
公
司
就
超
過
自
負
額
部
分
負
賠
償
之
責
。

投
資
型
保
單
錄
音
錄
影
下
修
至

六
十
五
歲

   

金
管
會
保
險
局
從
今
年
起
要
求
所
有
保

險
公
司
，
只
要
販
售
含
有
解
約
金
的
保
單

給
七○

歲
以
上
長
者
，
一
律
要
錄
音
或
錄

影
，
但
爭
議
仍
層
出
不
窮
，
保
險
局
表
示
，

為
強
化
保
險
業
對
於
高
齡
客
戶
銷
售
投
資

型
保
險
商
品
的
控
管
，
保
障
高
齡
消
費
者

的
投
保
權
益
，
投
資
型
保
單
錄
音
錄
影
年

齡
門
檻
從
七○

歲
下
修
為
六
十
五
歲
，
九

月
一
日
正
式
上
路
。

   

高
齡
長
者
投
保
爭
議
多
，
金
管
會
去
年

已
要
求
所
有
保
險
公
司
，
販
售
給
七○

歲

以
上
長
者
投
資
型
保
單
，
必
須
強
制
錄
音

或
錄
影
；
今
年
起
更
擴
大
範
圍
，
要
求
只

要
販
售
給
七○

歲
以
上
長
者
含
有
解
約
金

的
保
單
，
全
面
都
要
錄
音
或
錄
影
。

 

保
險
局
指
出
，
本
次
共
計
修
正
三
條
法

案
，
包
括
為
保
險
業
銷
售
投
資
型
保
險
商

品
給
客
戶
的
銷
售
過
程
，
應
以
錄
音
或
錄

影
方
式
保
留
紀
錄
，
客
戶
年
齡
門
檻
，
自

七○

歲
修
正
為
六
十
五
歲
，
且
保
險
業
銷

售
投
資
型
保
險
商
品
時
，
應
評
估
適
當
性

的
客
戶
年
齡
門
檻
，
同
樣
也
自
七○

歲
修

正
為
六
十
五
歲
。

申
請
勞
保
生
育
給
付
及
育
嬰
留
職

停
薪
津
貼
可
線
上
補
印
核
定
函

 

為
簡
政
便
民
及
推
動
全
程
數
位
化
服
務
，

自
二○

二○

年
四
月
二
十
三
日
起
申
請
勞

保
生
育
給
付
及
就
保
育
嬰
留
職
停
薪
津
貼

之
被
保
險
人
可
使
用
自
然
人
憑
證
，
透
過
勞

保
局
網
站
之
「
個
人
網
路
申
報
及
查
詢
作
業

(h
ttp

s
://e

d
e
s
k
.b

li.g
o
v
.tw

/n
a

/)

」

系

統

線
上
補
印
核
定
函
。

 

被
保
險
人
如
有
申
請
其
他
生
育
補
助
或

津
貼
需
要
，
須
向
勞
保
局
申
請
補
發
書
面
核

定
函
者
，
即
日
起
不
用
受
勞
保
局
上
、
下

班
時
間
之
限
制
，
隨
時
可
自
行
下
載
列
印
，

下
載
路
徑
及
相
關
說
明
請
參
閱
「
線
上
補
印

勞
保
生
育
給
付
／
就
保
育
嬰
留
職
停
薪
津

貼
核
定
函
操
作
說
明
」(h

ttp
s
://w

w
w

.b
li.

g
o
v
.tw

/0
1

0
4

1
7

5
.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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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
